
 黎政〔2025〕23号

关于印发《屯溪区黎阳in巷培育市级“放心
消费街区”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现将《屯溪区黎阳in巷培育市级“放心消费街区”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2025年6月19日

屯溪区黎阳in巷培育市级“放心消费街区”

实施方案

为积极响应省、市、区“十四五”规划对优化消费环境的战略安排，切实推动“放心消费在屯溪”专项行动落地见效，着力擦亮黎阳in巷名片，深挖黎阳文旅消费动能，构建安全、诚信、舒心的消费生态，现制定《屯溪区黎阳in巷市级“放心消费街区”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一）街区内经营者诚信守法意识普遍提高。经营者积极履行主体责任，诚信经营、守法经营、主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意识普遍增强。
（二）商品和服务质量明显提升。逐步健全产品质量保障体系，提升服务业服务水平和标准，进一步提升消费者满意度。
（三）畅通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发挥12315投诉举报的优势，推进消费维权体系建设，及时受理并处理反馈消费者的投诉举报。
（四）完善消费纠纷处理机制。经营者积极配合主管部门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主体责任，经营行为自律规范，消费维权服务机制进一步健全，消费纠纷处理率、成功率、消费者满意率显著提高。
二、相关范围
以黎阳街（东起文峰桥，西至鬲山路）为核心，滨江水岸休闲带（新安江北岸500米景观区）为示范提升面，纵深覆盖率水路文旅消费板块 ，构建全域放心消费空间格局。
三、工作要求
（一）组织建设。设立专门运营管理机构，配备消防、卫生、安保、维权等专职人员，切实履行街区放心消费建设职责；同步制定经营者诚信合规经营管理制度，建立商户诚信档案，规范开展信用考评并公示结果；深入开展放心消费专题培训，确保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100%知晓内容；严格将经营主体证照、放心消费承诺书100%公示于经营场所醒目位置；着力培育放心消费商户，数量不低于街区商户总量的60%，推动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率不低于符合条件商户的80%。(牵头单位：黎阳in巷，责任单位：各有关单位)
（二）消费环境。街区入口应设置固定式 “放心消费街区” 标牌及 “满意消费长三角” 标识，宣传物料可融合地域文化元素；整体环境需保持整洁无污物，地面平整防滑，高效处置噪声、废气等污染物，严禁出现占道经营等违规行为；设置功能完整的标识导示系统（含区域地图、方向指引），确保广告招牌符合监管要求且美观协调；应配置垃圾分类、公共厕所、无障碍通道、母婴设施、公共休息区等便民设施；在500米范围内需设置消费者停车位，且主街盲道应保持完好、入口处需设有轮椅坡道；消防设施配置与管理须符合相关规定，在扶梯、玻璃门窗等风险点位应设置安全警示标识。(牵头单位：黎阳in巷，责任单位：各有关单位)
（三）质量安全。街区内商户严格落实食品等各类商品质量安全要求，建立进货查验、索证索票、购销台账制度，确保预包装食品供货信息对应率达100%；严禁销售假冒伪劣、过期变质、“三无” 及国家禁售的商品，保证生鲜食品符合检验检疫标准；需建立食品安全经营主体及特种设备档案，确保熟食制品原料来源证明对应率达100%，同时保证散装食品标牌公示信息与合格证明对应率达100%；街区内消防设施、无障碍通道、警示标志等安全设施齐全，设置合理、醒目。(牵头单位：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任单位：各有关单位)
（四）明码标价。所有商品需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制度，清晰注明品名、产地、计价单位等信息，确保货签对位、醒目规范，严禁出现虚假打折等价格欺诈行为；服务项目应如实标示内容、价格及计价方法，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需提前与消费者约定商品数量、质量、价格及违约责任等事项，并严格按约履行；严禁使用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牵头单位：黎阳in巷，责任单位：各有关单位)
（五）维权保障。建立消费维权服务站，配备专职人员并完善工作机制，确保维权记录完整规范；在街区显著位置公示 “12345/12315” 投诉电话及维权地址，实现消费投诉处理率100%；保障一般消费纠纷自行和解率不低于90%，积极推行消费投诉保证金或先行垫付机制；严格落实各项制度，无重大安全及侵权事件发生，无严重失信现象。(牵头单位：黎阳in巷，责任单位：各有关单位)
（六）满意服务。规范服务人员管理，确保其着装整齐、用语文明，严格落实服务流程标准（尤其是餐饮从业人员）；在经营场所公示售后服务承诺并严格执行，鼓励提供不低于7日的无理由退货服务；保障消费者有效投诉满意率不低于80%，消费争议需在7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保持经营场所卫生整洁，设置清晰的安全出口指引及支付安全警示标识；确保商户广告宣传真实无欺诈，杜绝虚假促销等违规行为。(牵头单位：黎阳in巷，责任单位：各有关单位) 

四、时间节点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5年6月20日前）。全面开展动员，结合黎阳in巷实际情况制定实施方案，确保工作扎实有效推进。
(二)全面实施阶段（2025年7月25日前）。对照实施方案，认真组织实施“放心消费街区”培育工作，对黎阳in巷进行全覆盖。
（三）总结验收阶段（2025年7月31日前）。黎阳in巷培育活动总体情况进行自查自评，按照五个一模式（一个汇报会、一部宣传片、一条路线图、一批展示点、一名解说员），形成相关档案，持续推动诚信建设向纵深发展。

附件：2025年黄山市放心消费培育街区评估评价表
   抄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文旅体局。
   黎阳镇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5年6月19日印发
        

【意见征集1】关于印发《关于开展第37个爱国卫生月活动的通知》的征求意见

关于印发《关于开展第37个爱国卫生月活动的通知》的征求意见

起草说明：

2025年4月是第37个爱国卫生月，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和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广泛动员群众，深化爱国卫生运动，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根据《全国爱卫办关于开展第37个爱国卫生月活动的通知》（全爱卫办发〔2025〕2号）文件要求，开展第37个爱国卫生月活动，现制定本方案，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起止时间

2025年2月21日到2025年3月20日

二、征集渠道

1.信函方式：将书面意见寄至屯溪区兴黎阳镇油山路17号（邮政编码：245000），并请在信封上注明关于开展第37个爱国卫生月活动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字样。

2.电邮方式：将书面意见邮至289487071@qq.com。

三、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59-2162009；联系人：黎阳镇党政办  

                                  2025年2月21日

【意见征集2】关于印发《屯溪区黎阳镇山洪灾害防御工作预案》

的征求意见

关于印发《屯溪区黎阳镇山洪灾害防御工作预案》的征求意见

起草说明：

为切实做好我镇今年的防汛工作，确保全镇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工农业生产正常进行，有效防御山洪灾害，提升监测预警能力，提高群测群防工作水平，保证各种应急反应资源处于良好状态，指导应急反应行动有序进行，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实现应急反应行动的快速、有序、高效，现制定本方案，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起止时间

2025年3月22日到2025年4月21日

二、征集渠道

1.信函方式：将书面意见寄至屯溪区兴黎阳镇油山路17号（邮政编码：245000），并请在信封上注明关于屯溪区黎阳镇山洪灾害防御工作预案（征求意见稿）》意见字样。

2.电邮方式：将书面意见邮至289487071@qq.com。

三、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59-2162009；联系人：黎阳镇党政办  

                                  2025年4月21日

【意见征集3】关于印发《屯溪区黎阳in巷培育市级“放心

消费街区”实施方案》的征求意见

关于印发《屯溪区黎阳in巷培育市级“放心

消费街区”实施方案》的征求意见

起草说明：

为积极响应省、市、区“十四五”规划对优化消费环境的战略安排，切实推动“放心消费在屯溪”专项行动落地见效，着力擦亮黎阳in巷名片，深挖黎阳文旅消费动能，构建安全、诚信、舒心的消费生态，现制定本方案，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起止时间

2025年5月19日到2025年6月18日

二、征集渠道

1.信函方式：将书面意见寄至屯溪区兴黎阳镇油山路17号（邮政编码：245000），并请在信封上注明屯溪区黎阳in巷培育市级“放心消费街区”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意见字样。

2.电邮方式：将书面意见邮至289487071@qq.com。

三、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59-2162009；联系人：黎阳镇党政办  

                                  2025年5月19日

1
—6—


